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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中环境保护相关情况的补充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中文

全文和英文全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文件要求，现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第

五节 重要事项”的“十八、社会责任情况”中“3.环境保护相关的情况”的内

容予以补充完善，具体如下： 

原披露内容如下： 

3.环境保护相关的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 是 √ 否  

公司不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补充披露内容如下： 

3.环境保护相关的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 是 □ 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或子公

司名称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

染物的名称 
排放方式 

排放口

数量 

排放口分

布情况 
排放浓度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总量 

核定的排

放总量 

超标排放

情况 

四川长虹空

调有限公司 

主要污染物为废气，

特征污染物为非甲烷

总烃、烟（粉）尘颗

粒物、锡及其化合物。 

经治理达标

后排放至大

气环境中 

12 个 
分布于相

关车间 

颗粒物排放浓度 2.7mg/m³；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63.7mg/m³；锡及其化合物排

放浓度：0.0494mg/m³。 

废气排放适用《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6297-1996），颗粒

物排放浓度 120mg/m³，排放速率

5.9kg/h；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120mg/m³；排放速率 17kg/h；锡

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8.5mg/ m

³，排放速率 0.52kg/h。 

颗粒物全年度排

放总量 0.62吨；

非甲烷总烃全年

度排放总量 3.88

吨；锡及其化合

物全年度排放总

量 0.0025 吨。 

满足总量

控制标准 

无超标情

况 

中山长虹电

器有限公司 

主要污染物为废气，

特征污染物为颗粒

物、非甲烷总烃、烟

尘等。 

经治理达标

后排放至大

气环境中 

2 个 
分布于相

关车间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6.1mg/m³。 

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7-2011）第二时段

二级标准：颗粒物≤120mg/m³，

烟尘≤200mg/m³，非甲烷总烃≤

120mg/m³；臭气执行《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5-93），

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 

废气量为每年

4800 万 m³；排放

口的主要污染物

经处理后排环境

的氮氧化物标准

为 0.5613吨/年。 

满足总量

控制标准 

无超标情

况 

 

 



（1）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本着主动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的宗旨，积极主动参与国家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在已全面满足达标排放的基础上，为更进一步降低、减少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本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积极探索引进先进的治理理念及方法，投入巨额资金采购污染

治理设备设施，以科学的技术方法实现污染物的再次减排。同时为确保治理设备

设施的有效运行，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采取了增设专人管理维护设备设施的运

行，制定完善的设备设施操作维护规程，紧急处置规程，监督考核机制，划拨专

项维护资金等管理手段，全面确保治理设施的正常有效运行，为企业周边生态环

境的保护与改善做出企业应有的努力。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自觉遵守各级环保法律法规、行业要求、政府规定，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于新、改、扩建工程坚持项目环评与“三同时”制度，全

面落实环保措施，充分利用先进工艺与科技手段降低、减少环境污染，在项目规

划、设计、施工、运营等各个环节做好环保管理工作。对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

论证阶段同步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分析项目的产业政策、用

地规划、环境影响以及环保措施的可行性，经环保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再开工建

设。项目建设过程中认真落实环保要求，同步建设环保设施，竣工后及时组织开

展项目环保验收，确保项目符合验收标准、满足环评要求后正式投产使用。营运

期间，严格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保主管部门批复要求，积极开展污染防

治工作，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建立了相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针对本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重要环境因素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环境影响，以及所影响的范围、严重程

度等进行分级预警，明确相关应急处置职责，规范应急处置程序，建立应急处置

队伍，定期组织相关应急预案的演练与评审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有效性，提升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防范于未然。 

（4）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建立环境污染物定期监测计划，设立污染物监测专项费

用，对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主要污染物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对主要产污环节及

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并保证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全面实现达标

排放。 

（5）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实现对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项目验收情况、产排污情况、固体废物管理情况、重要

环境因素及其环境目标与绩效等信息的公开工作。 

（6）其他环保相关信息 

为进一步实现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本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按 ISO14001 标准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成立了环境保护机构、配

置了环境保护资源，定期对环境因素、合规义务、环境风险和机遇的识别、更新

与评价，定期制定环境目标和管理方案，通过管理方案的实施和日常的持续改进，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环境绩效不断得到提升。通过定期的内部审核和管理评

审，以及第三方机构的验证审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环境管理体系得到有效管

控，全面满足体系管理标准和相关法规要求。 

与此同时，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连续多年在环保部门组织的环境信用评价中

评选为环保诚信企业。 

 

除上述补充披露的内容外，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上

述补充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影响，本次补充后

的《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文全文和英文全文已同时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